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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9）浙 0522 民
初 1144 号

孙 年 旺 ：本 院
受 理 童 炳 荣 诉 你 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
不 能 直 接 向 你 送 达
有关诉讼文书，现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92
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证
据 材 料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诉
讼须知、当事人权利
义务告知书、诉讼风
险提示书、外网查询
告 知 书 、廉 政 监 督
表、开庭传票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。
童 炳 荣 的 诉 讼 请 求
为：1、判令孙年旺向
童 炳 荣 归 还 借 款 本
金 38000 元 ；2、本 案
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
担 。 本 院 定 于 2019
年 6 月 3 日 上 午 10
时 30 分在长兴法院
泗 安 法 庭 公 开 开 庭
进 行 审 理 。 自 公 告
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
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
15 日 。 举 证 期 限 为
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
内 。 逾 期 本 院 则 将
依法判决。

长兴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482 民初
3819号

李春豪：本院受
理 原 告 韩 跃 明 与 被
告 李 春 豪 民 间 借 贷
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
终 结 ，因 你 下 落 不
明 ，无 法 直 接 送达，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 92
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
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浙
0482 民 初 3819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发出本
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
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
书送达次 日 起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
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
诉 于 浙 江 省 嘉 兴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

平湖市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421 民初
4482号

张跃时：本院受
理 原 告 杨 佳 湾 与 被
告 张 跃 时 民 间 借 贷
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
不明，无法送达或无
人查收。依照《中华
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
讼 法》第 92 条 的 规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 判 决 书 。 本 院 判
决：一、被告张跃时
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
起 5 日 内 支 付 原 告
杨 佳 湾 借 款 本 金
7500 元 ；二 、被 告 张
跃 时 于 本 判 决 生 效
之 日 起 5 日 内 支 付
逾期付款违约金 750
元 。 如 果 未 按 本 判
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
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
253 条 之 规 定 ，加 倍
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
的 债 务 利 息 。 本 案
受 理 费 50 元 ，公 告
费 650 元 ，合 计 700
元，由被告张跃时负
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
日 起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
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
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
江 省 嘉 兴 市 中 级 人
民法院。

嘉善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424 民初
682号

蔡冬金：本院受
理 原 告 马 强 诉被告
蔡冬金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因你下落不
明，本院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民 事 裁 定 书（转 程
序）、告知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
律文书。限你在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
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
文书，如不按时领取，
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
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
日内。 并 定 于 举 证
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
午 9 时 30 分（遇节假
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二
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
理 。 逾 期 将 依 法 缺
席裁判。

海盐县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702 民
初 16441 号

陈水根 ：本 院
受 理 原 告 何 学 林 诉
被 告 陈 水 根 民 间 借
贷 纠 纷 一 案 ，因 无
法 向 你 送 达 法 律 文
书 ，现 依 照《 中 华
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
诉 讼 法》第 92 条 之
规 定 ，向 你 公 告 送
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
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
知 书 、转 换 程 序 通
知 书 、告 知 合 议 庭
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、
开 庭 传 票 。 原 告
诉 称 要 求 ：1 、判 令
被 告 归 还 原 告 借
款 6.3 万 元 及 利
息 ，利 息 从 2018 年
7 月 10 日 起 按 月
利 率 2% ，付 至 款
还 清 之 日 止 ，暂 计
利 息 6000 元 ；2 、由
被 告 承 担 本 案 的
诉 讼 费 用 。 自 本
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，
经 过 60 日 ，即 视 为
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
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
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
日 ，举 证 期 限 为
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
日 。 本 案 开 庭 审
理 日 期 为 2019 年
6 月 3 日 9 时 00
分 ，开 庭 地 点 在
本 院 白 龙 桥 法 庭
第 一 法 庭 ，审 判 长
陈 剑 锋 、合 议 庭 组
成 人 员 叶 益 善 、杨
桂 生 。 逾 期 不 来
应 诉 ，本 院 将 依 法
判 决 。
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702 民
初 17180 号

吴贵荣 ：本 院
受 理 原 告 洪 艳 诉
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
一 案 ，因 无 其 他 方
式 向 你 送 达 ，现 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8） 浙 0702 民
初 17180 号 案 件 的
起 诉 状 副 本 、证
据 副 本 、举 证 通
知 书 、应 诉 通 知
书 、民 事 裁 定 书 、
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
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
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，经 过 60 日 即
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
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
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
后 的 15 日 和 15
日 。 并 定 于 举 证
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
00 分（ 遇 法 定 节
假 日 顺 延 ）在 本
院 第 四 法 庭 开 庭
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 席 裁 判 。
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726 民
初 4158 号

杨波 ：本 院 对
原 告 浦 江 光 远 电
力 建 设 有 限 公 司
与 被 告 陈 真 理 、杨
波 不 当 得 利 纠 纷
一 案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
公 告 送 达（2018）
浙 0726 民 初 4158
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
主 文 内 容 ：限 被 告
陈 真 理 、杨 波 于 本
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
内 各 返 还 原 告 浦
江 光 远 电 力 建 设
有 限 公 司 35717.5
元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
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
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
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 ，上 诉 于 浙 江 省
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
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
诉 的 ，本 判 决 即 发
生 法 律 效 力 。
浦江县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0726 民
初 67 号

王康杰 ：本 院
受 理 原 告 王 天 舒
诉 你 之 间 的 民 间
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
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
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
知 书 及 开 庭 传
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经 过 60 日 ，即 视
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
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
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
和 30 日 内 ，并 定 于
2019 年 5 月 27 日 9
时 20 分在浦江县人
民 法 院 第 六 审 判 庭
开庭审理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0726 民
初 322 号

杨金流 ：本 院
受理原告陈永诉你
之间的民间借贷纠
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书及开庭
传票。自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60 日 ，即 视
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
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
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
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
15 日和 30 日内，并
定于 2019 年 5 月 27
日 10 时 10 分 在 浦
江县人民法院第六
审判庭开庭审理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802 民
初 893 号

胡彬：本 院 受
理原告邱少华诉你
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案 ，因 以 其 他 方 式
无法向你送达相关
法 律 文 书 ，现 依 法
向你送达（2019）浙
0802 民 初 893 号 案
件的起诉状副本及
证 据 材 料 、应 诉 与
举 证 通 知 书 、开 庭
传票、廉政监督卡、
风 险 提 示 卡 、外 网
查询告知书等。原
告诉请要求你偿还
借 款 本 金 45000 元
及 相 应 利 息 ，并 承
担 本 案 诉 讼 费 。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
过 60 日 即 视 为
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
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
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
期 满 后 的 15 日
内 和 30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
后 的 第 3 日（遇 节
假 日 顺 延）上 午 10
时 15 分 在 本 院 花
园 人 民 法 庭 第 二
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
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
席判决。
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0802 民
初 895 号

胡彬：本 院 受
理 原 告 杨 烨 诉 你
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案 ，因 以 其 他 方 式
无 法 向 你 送 达 相
关 法 律 文 书 ，现 依
法 向 你 送 达
（2019）浙 0802 民
初 895 号 案 件 的 起
诉 状 副 本 及 证 据
材 料 、应 诉 与 举 证
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
票 、廉 政 监 督 卡 、
风 险 提 示 卡 、外 网
查 询 告 知 书 等 。
原 告 诉 请 要 求 你
偿 还 借 款 本 金
30000 元 及 相 应 利
息 ，并 承 担 本 案 诉
讼 费 。 自 公 告 之
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
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
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
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
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
日 内 和 30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
后 的 第 3 日（遇 节
假 日 顺 延）上 午 9
时 45 分 在 本 院 花
园 人 民 法 庭 第 二
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
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
席判决。

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802 民
初 8605 号

胡彬 ：本 院 受
理 原 告 包 华 荣 诉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
一 案 ，因 以 其 他 方
式 无 法 向 你 送 达
相 关 法 律 文 书 ，现
依 法 向 你 送 达
（2019）浙 0802 民
初 8605 号 案 件 的
起 诉 状 副 本 及 证
据 材 料 、应 诉 与 举
证 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
票、廉政监督卡、风
险 提 示 卡 、外 网 查
询 告 知 书 等 。 原
告 诉 请 要 求 你 偿
还 借 款 本 金 50000
元 及 相 应 利 息 ，并
承 担 本 案 诉 讼
费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
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
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
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
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
内 和 30 日 内 。 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 3 日（遇 节 假 日
顺 延）上 午 9 时 15
分在本院花园人民
法庭第二法庭公开
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
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802 民
初 8850 号

衢州众园旅游
开发有限公司 ：本
院受理原告舒红飞
与你买卖合同纠纷
一 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因 你 下 落 不
明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
告 送 达（2018）浙
0802 民 初 8850 号 民
事判决书。本案判
决：被告衢州众园旅
游开发有限公司于
本判决生效之日起
10 日内支付原告舒
红 飞 剩 余 水 泥 款
24190 元。案件受理
费 404 元，减半收取
202 元，由被告衢州
众园旅游开发有限
公司负担，限本判决
生效之日缴纳。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
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 本 ，上 诉 于 浙 江
省衢州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未上诉
的 ，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力。
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0802 民
初 897 号

晏荣：本 院 受
理原告宋国文与你
房屋租赁合同纠纷
一 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因 你 下 落 不
明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
告 送 达（2019）浙
0802 民 初 897 号 民
事判决书。本案判
决 ：被 告 晏 荣 于 本
判决生效之日起 10
日内支付原告宋国
文房租 4500 元。案
件 受 理 费 50 元 ，公
告 费 650 元 ，合 计
700 元，由被告晏荣
负 担 ，于 本 判 决 生
效之日起缴纳。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
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 本 ，上 诉 于 浙 江
省衢州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未上诉
的 ，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力。

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1003 民
初 6860 号

吕丹尧、杨云
峰: 本 院 受 理 原 告
王明姬诉你们为民
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已经审理终结。因
你 们 外 出 ，去 向 不
明 ，诉 讼 文 书 用 其
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，
依 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
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
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
定 ，向 你 们 公 告 送
达 本 院（2018）浙
1003 民 初 6860 号 民
事判决书。判令被
告吕丹尧于本判决
生效之日起十日内
偿付原告王明姬借
款 本 金 40000 元 和
利 息（ 其 中 本 金
20000 元 的 利 息 自
2017 年 4 月 3 日起，
本 金 20000 元 的 利
息 自 2017 年 5 月 24
日 起 ，均 按 月 利 率
2%计算至本判决确
定 履 行 完 毕 之 日
止）；被告杨云峰对
上 述 借 款 本 金
20000 元 和 自 2017
年 4 月 3 日 起 至 本
判决确定履行完毕
之 日 止 按 月 利 率
2%计算的利息承担
连带责任。被告杨
云峰承担连带责任
后 ，有 权 向 被 告 吕
丹尧追偿。案件受
理 费 1126 元 ，减 半
收取 563 元，公告费
400 元 ，合 计 963
元 ，由 被 告 吕 丹 尧
负 担（被 告 杨 云 峰
对 其 中 490 元 共 同
负 担）。 自 发 出 本
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
六 十 日 ，即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
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 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
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
副 本 ，上 诉 于 浙 江
省台州市中级人民
法 院 ，并 同 时 预 交
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
1126 元。
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1003 民
初 478 号

杨波、王辉：本
院受理原告林翼与
被 告 杨 波 、王 辉为
民 间 借 贷 纠 纷
［（2019）浙 1003 民初
478 号］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应
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副
本、证据副本、举证通
知书、告知权利和义
务通知书、开庭传票
等。原告请求判令：
判令被告杨波立即归
还原告借款人民币
30000 元 ，并 支 付 自
2018 年 9 月 8 日起至
还款之日止按月利
率 2% 计 算 的 利 息 ，
被告王辉承担连带
责任;本案诉讼费由
两被告承担。自发
出本公告之日起，经
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、举
证的期限为开庭前
一 日 。 本 案 定 于
2019 年 5 月 2 日 9 时
30 分在黄岩法院第
二办公区第五法庭
开庭审理。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1004民初
474号

应显根：本院受
理原告徐惠玲与被
告应显根民间借贷
纠纷一案，因你外出
地址不详，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
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材料、开庭传票及举
证通知书（举证期限
截至 2019 年 5 月 30
日）。一、判令被告
立即归还原告借款
本金 30000 元，按月
利率 2%标准支付自
2015 年 6 月 1 日 至
实 际 履 行 日 的 利
息；二、本案诉讼费
由被告方承担。自
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
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十五
日 ，本 案 由 审 判 长
朱 丹 、人 民 陪 审 员
陈 学 友 、人 民 陪 审
员 鲍 金杏组成合议
庭，定于 2019 年 5 月
31 日 9 时 10 分在本
院第十四审判庭公
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1004民初
2653号

台州协盛置业
有限公司、浙江亚太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、张瑞祖：上诉人
台州市路桥区 人 民
政 府 就（2018）浙
1004 民 初 2653 号
判 决 书 提 起 上
诉 。 现 依 法 向 你
们 公 告 送 达 上 诉
状 副 本 。 自 公 告
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
即 视 为 送 达。提出
答辩状的期限为公
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。
逾期将依法审理。
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0903刑初
332号

本院于 2018 年
11 月 30 日立案受理
公益诉讼人舟山市
普陀区人民检察院
与被告李敬长的非
法捕捞水产品民事
公益诉讼一案。诉
讼过程中，当事人达
成调解协议。协议
约定：一、被告李敬
长支付生态修复补
偿 金 人 民 币 36144
元 ，于 本 协 议 生 效
后 即 付 清 。 二 、被
告李敬长支付专家
评 估 费 2000 元 ，于
本协议生效后即付
清 。 依 照《最 高 人
民法院关于审理环
境民事公益诉讼案
件适用法律若干问
题 的 解 释》第 25 条
及《最 高 人 民 法 院
关 于〈适 用 中 华 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〉的 解 释》第 289
条 之 规 定 ，现 予 以
公告。公告期间届
满前，自然人、法人
和社会组织认为本
案的调解协议不足
以保护社会公共利
益 的 ，可 以 向 本 院
提出书面异议。公
告 期 间 为 2019 年 2
月 21 日至 2019 年 3
月 20 日。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903 刑
初 333 号

本院于 2018 年
11 月 30 日 立 案 受
理公益诉讼人舟山
市普陀区人民检察
院与被告蒋培武的
非法捕捞水产品民
事 公 益 诉 讼 一
案 。 诉 讼 过 程 中 ，
当 事 人 达 成 调 解
协 议 。 协 议 约 定 ：
一 、被 告 蒋 培 武 支
付 生 态 修 复 补 偿
金 人 民 币 34460
元 ，于 本 协 议 生 效
后 即 付 清 。 二 、被
告 蒋 培 武 支 付 专
家 评 估 费 2000 元 ，
于 本 协 议 生 效 后
即 付 清 。 依 照

《 最 高 人 民 法 院
关 于 审 理 环 境 民
事 公 益 诉 讼 案 件
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
题 的 解 释 》第 25
条 及《 最 高 人 民
法 院 关 于〈 适 用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民 事 诉 讼 法〉的 解
释》第 289 条 之 规
定 ，现 予 以 公 告 。
公 告 期 间 届 满 前 ，
自 然 人 、法 人 和 社
会 组 织 认 为 本 案
的 调 解 协 议 不 足
以保护社会公共利
益 的 ，可 以 向 本 院
提出书面异议。公
告 期 间 为 2019 年 2
月 21 日至 2019 年 3
月 20 日。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903 刑
初 334 号

本院于 2018 年
11 月 30 日 立 案 受
理公益诉讼人舟山
市普陀区人民检察
院与被告金振堂的
非法捕捞水产品民
事公益诉讼一案。
诉 讼 过 程 中 ，当 事
人达成调解协议。
协 议 约 定 ：一 、被
告 金 振 堂 支 付 生
态 修 复 补 偿 金 人
民 币 44100 元 ，于
本 协 议 生 效 后 即
付 清 。 二 、被 告 金
振 堂 支 付 专 家 评
估 费 2000 元 ，于 本
协 议 生 效 后 即 付
清 。 依 照《最 高 人
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
环 境 民 事 公 益 诉
讼 案 件 适 用 法 律
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》
第 25 条 及《最 高 人
民 法 院 关 于〈适 用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民 事 诉 讼 法〉的 解
释》第 289 条 之 规
定 ，现 予 以 公 告 。
公 告 期 间 届 满 前 ，
自 然 人 、法 人 和 社
会 组 织 认 为 本 案
的 调 解 协 议 不 足
以 保 护 社 会 公 共
利 益 的 ，可 以 向 本
院提出书面异议。
公告期间为 2019 年
2 月 21 日至 2019 年
3 月 20 日。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903 刑
初 335 号

本院于 2018 年
11 月 30 日 立 案 受
理公益诉讼人舟山
市普陀区人民检察
院 与 被 告 鲍 作 富 、
徐明阁的非法捕捞
水产品民事公益诉
讼一案。诉讼过程
中 ，当 事 人 达 成 调
解 协 议 。 协 议 约
定 ：一 、被 告 鲍 作
富支付生态修复补
偿 金 人 民 币 44850
元 ，于 本 协 议 生 效
后 即 付 清 。 二 、被
告 鲍 作 富 、徐 明 阁
共 同 支 付 生 态 修
复 补 偿 金 人 民 币
1260 元 及 专 家 评
估 费 2000 元 ，于 本
协 议 生 效 后 即 付
清 。 依 照《最 高 人
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
环 境 民 事 公 益 诉
讼 案 件 适 用 法 律
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》
第 25 条 及《 最 高
人 民 法 院 关 于〈适
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〉的
解 释》第 289 条 之
规 定 ，现 予 以 公
告 。 公 告 期 间 届
满 前 ，自 然 人 、法
人 和 社 会 组 织 认
为 本 案 的 调 解 协
议 不 足 以 保 护 社
会 公 共 利 益 的 ，可
以 向本院提出书面
异议。公告期间为
2019 年 2 月 21 日至
2019 年 3 月 20 日。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0903 民
初 124 号

陆金宏 ：本 院
受理原告乐佳宏诉
被告陆金宏民间借
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民
事 起 诉 状 副 本 、证
据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廉
政 监 督 卡 、外 网 查
询告知书、诉讼风险
告知书、开庭传票、
合议庭组成人员告
知 书 、民 事 裁 定 书
（ 转 普 通 程 序 ）
等 。 自 本 公 告 发
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
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
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
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
日 内 和 30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
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第九法庭
公开开庭审理。逾
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0903民初
123号

董淑义：本院受
理原告丁小国诉被
告董淑义民间借贷
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民事起
诉 状 副 本 、证 据 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廉政监督
卡 、外 网 查 询 告 知
书 、诉 讼 风 险 告 知
书、开庭传票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
民 事 裁 定 书（转 普
通 程 序）等 。 自 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的期限分别为
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
内和 30 日内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
日 上 午 10 时（遇 法
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
本院第九法庭公开
开庭审理。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0903民初
1878号

孙秀华：本院受
理原告胡国定诉被
告孙秀华民间借贷
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8）浙 0903 民 初
1878 号民事判决书，
判决如下：孙秀华于
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
日内归还胡国定借
款 88000 元并支付该
款自 2018 年 1 月 26
日起至借款清偿之
日止按照年利率 6%
计算的利息。如果
未按本判决指定的
期间履行给付金钱
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 253 条之
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 。 案 件 受 理 费
2000 元 ，公 告 费 用
660 元，由孙秀华负
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判决书送达之
日起15日内，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
方当事人的人数提
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舟山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0726民初
583号

金鹏鹏：本院受
理原告黄云诉你之
间的民间借 贷 纠 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及开庭传
票。自公告之日起
经 过 60 日 ，即 视 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 状
和举证的期限分别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
日 内 ，并 定 于 2019
年 5 月 27 日 8 时 40
分在浦江县人民法
院第六审判庭开庭
审理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
更正：本 报 于
2019 年 1 月 18 日第 2
版与第 11 版中间法
院 公 告 栏 中 刊 登
的 ，海 宁 市 人 民 法
院（2018）浙 0481 民
初 10417 号公告，文
内“ 自 本 公 告 发 出
之 日 起 90 日 即 视
为送达”应为“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日即视为送达。”特
此更正。


